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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崁頂鄉公所 函
地址：92442屏東縣崁頂鄉中正路230號
承辦人：許淵智
電話：08-8631144
傳真：08-8633087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新竹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屏崁鄉民字第111309541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2162662_11130954100_1_2162662_11130954100_1.pdf、

2162662_11130954100_1_2162662_11130954100_3.pdf、
2162662_11130954100_1_2162662_11130954100_4.pdf、
2162662_11130954100_1_2162662_11130954100_5.pdf)

主旨：檢送屏東縣崁頂鄉(下稱本鄉)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

條例部份條文修正之公布令、公告暨全文條文(含收費標

準表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總說明)各乙份，請惠予協助公

告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自治修例已於本鄉鄉民代表會第21屆第8次臨時會議決

通過並以111年9月1日屏崁鄉民字第11130954200號公告在

案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全國鄉鎮市區公所-崁頂鄉
副本：本所民政課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(來文)1110378072


